安全责任与行为规范告知书
欢迎参加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培训项目。为确保培训的安全顺利，特此向您告知安全事项与行为规范，请您仔细阅读并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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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
名称
	语文教师教学论文写作能力提升研修班


一、安全责任与行为规范
1. 自愿参与及责任承担  
[bookmark: _GoBack]学员自愿参加本次培训，培训期间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学校规章制度及该培训班各项纪律。学员因违反规定或自身过错导致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，其责任须由学员自行承担。
如培训项目不包含住宿，主办方不承担为学员预订住宿的义务；学员在前往培训地点、培训期间（主办方统一组织外出除外）及返程途中的所有交通事宜（包括但不限于路线选择、交通工具安全性等）及与之相关的人身与财产安全责任，均由学员本人自行承担，主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2. 如实告知健康状况
学员应保证自身身心健康，无不适宜参加集体培训的疾病（如严重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癫痫、传染病、精神类疾病等）。如有特殊情况或体质较弱，须在开班前以书面形式向主办方说明。隐瞒病情者，如培训期间发生意外，其责任须由学员自行承担。
3. 遵守培训与课堂纪律 
学员须按时参加全部培训活动，不得无故缺席、迟到、早退。课堂上应做到：  
· 专心听讲，不从事与培训无关的活动；  
· 尊重授课嘉宾，不随意打断讲授，提问应举手或按课堂安排有序进行；  
· 关闭手机或调至静音，不在课堂上接打电话、浏览无关内容；  
· 不得随意走动、交谈，影响课堂秩序；
· 爱护教学设备，不擅自动用教室设施；
· 《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手册》中规定的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。
4. 服从管理与请假制度
如培训项目包含住宿或涉及外出活动，学员须严格按照主办方安排统一行动。确因特殊情况需外出或离队的，应提前填写《请假单》，并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（政府委托项目）或班主任（社会招募项目）审批同意。学员在夜不归宿、擅自离队或未经批准自行活动的情况下，其人身与财产安全责任完全由本人承担，并且主办方有权根据其违规情节，采取包括警告、通报批评直至终止其培训资格的处理措施。
5. 妥善保管个人财物
学员对携带的个人证件、现金、饰品、电子设备及其他一切贵重物品，负有完全的保管责任，请务必随身妥善保管。培训期间，因学员自身保管不善导致财物遗失、被盗或损坏的，相关损失由学员自行承担，主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6. 遵守公共秩序、爱护环境卫生
学员须自觉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，爱护校园公共设施、教学设备及住宿环境。严禁在公共区域大声喧哗、乱扔垃圾等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。若造成设施设备损坏，须按规定赔偿。
7. 禁止饮酒、吸烟
培训期间，不得饮酒；根据《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》，学员不得在教学区域、宿舍区及其他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。
二、违规处理  
凡违反上述规定者，主办方将视情节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处理措施：  
· 口头或书面警告；  
· 通报所在单位； 
· 取消培训资格，责令退出培训；  
· 涉及违法行为的，移交有关部门处理。 
三、确认与签署  
本人已认真阅读、完全理解并自愿接受《安全责任与行为规范告知书》之全部内容。

学员签字：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 
让我们共同努力，营造安全、有序、高效的学习环境，确保本次培训圆满成功！
